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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6〕15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1216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余嬿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构建‘调得成、兑得现、信得过’的诉前商事

调解长效运行机制的建议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

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认真研究建议内容，充分听

取市委政法委、市高级法院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商务委、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数据局和市工商联等单位的意见，在此基础上，形成答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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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

二、答复意见

近年来，我市着力推进商事调解改革发展，出台全国首部商事

调解地方性法规——《上海市促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》，发布全

国首份促进商事调解发展的专门文件——《关于促进本市商事调解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，设立全国首家由司法行政部门登记赋码的

商事调解组织——上海东方国际商事调解院，为国家立法先行先试，

探索出一条可推广、可复制的实践道路。

2025 年 2 月，我局与市高级法院联合出台《关于提升商事调解

服务质效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方案》）

及五部配套文件，形成推动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“1+5”制度矩阵。

其中，《关于加强商事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

简称《诉调对接实施办法》）规范诉调对接流程，畅通调解与诉讼的

衔接通道，《特邀商事调解组织名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建立全市统

一的商事调解组织准入、考核、退出机制，《关于开展商事调解员业

务培训的办法》明确调解员培训的标准化要求，《上海市商事调解示

范规则》为调解组织提供规范的程序参照模板，《上海市商事调解员

行为示范守则》划定调解员的职业伦理底线。

在制度保障和示范引领下，我市商事调解组织规模不断壮大，

商事调解员队伍素质持续提升，调解、仲裁、诉讼相衔接的涉外商

事纠纷解决机制初步构建。2025 年，全市商事调解组织累计受理案

件 238826 件，调解成功 71326 件。其中，法院委托调解 138553 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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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解成功 45445 件。全部受理案件中，自收案件达 100273 件，调解

成功 25881 件。2025 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中，上海在“解

决商业纠纷”项下“商事调解可替代性”指标，企业调查数据得分

为 100 分，达到全球最优水平。

近期，为贯彻落实《商事调解条例》，进一步规范我市商事调解

活动、促进商事调解行业健康发展，我局研究起草《上海市贯彻落

实<商事调解条例>若干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规定》），

目前已完成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及征求意见工作，待完成后续工作

后将于近期出台。结合您提出的 7 条建议，具体答复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“明确定位”的建议

即将出台的《若干规定》将明确市、区两级司法行政部门作为

商事调解工作主管部门的职责，包括指导、规范全市商事调解工作，

对商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管理，对商事调解行业进行发展规划等，

并规定相关政府部门履行各自职责、保障和促进商事调解发展。同

时，确立市级商事调解行业协会的行业自律职能，要求其制定行业

规范、监督执业活动、开展考核培训和对外交流等；细化规定商事

调解组织的设立条件、内部管理要求以及年度报告制度等，包括必

须建立健全利益冲突审查、投诉处理、信息公开等制度。

鉴于《商事调解条例》关于商事调解组织的法律定位、业务范

围、执业权利和法律责任均有明确规定，《若干规定》中未再做重复

要求。

2026 年，我局还将指导成立市商事调解协会，探索行业自治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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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制度，在贯彻落实《商事调解条例》和我市《若干规定》过程中，

政府与行业协会将共同发力，形成“行政引导”与“专业自治”相

结合的管理模式，不断提升商事调解行业公信力。

（二）关于“规范收费”的建议

《诉调对接实施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，商事调解组织收取商事

调解服务费应按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。商事调解组织调解人民法院

委托商事纠纷达成有效协议的，除与当事人另有约定外，可以参照

人民法院案件受理费的 50%收取调解服务费。即将出台的《若干规定》

将明确要求商事调解组织须及时向社会公开包括收费标准在内的相

关信息。我局网站专设“商事调解”专题网页，在“商事调解机构”

专栏中，可以查询各商事调解组织的机构介绍、调解规则、收费标

准以及调解员名册等信息。后续，市商事调解协会成立后，将根据

实际情况开展研究，探索建立反映服务价值、符合市场规律、公开

透明的收费机制，以保障行业可持续发展。

（三）关于“强化执行”的建议

《工作方案》第五条就“加强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”提出具

体要求；第六条就商事调解组织加强与仲裁机构、公证机构合作，

探索建立“仲裁-调解-仲裁”机制和优化公证赋强商事调解协议机

制进行专门规定。

《诉调对接实施办法》第四章专章规定“调解协议效力保障”。

其中，第十七条明确司法确认的快速通道机制；第十八条强调人民

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确认；第十九条要求，对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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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，当事人一方拒绝履行的，另一方可以依法申

请强制执行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处理。

2026 年，我局将继续会同市高级法院强化落实“1+5”文件，并

指导仲裁机构、商事调解组织等进一步深化调解、诉讼、仲裁相衔

接的商事争议一站式解决机制，持续优化公证赋强商事调解协议机

制落地落实，不断提升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效力与执行效率。

（四）关于“贯通数据”的建议

《诉调对接实施办法》第十六条明确提出，要推动建立统一的

在线商事纠纷调解平台，加强调解与诉讼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。

目前，“上海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平台”与我局“智慧调解”平台已

完成对接，可以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争议解决线上申请服务。

即将出台的《若干规定》也将对全市统一的商事调解管理服务平台

建设工作提出要求。后续，我局将会同市高级法院、市大数据中心

深入研究，结合法院“一张网”建设和我局“智慧调解”平台升级，

推进商事案件诉调对接全流程网上办理，探索对商事调解进行在线

监督管理，并运用大数据、AI 等新技术开展风险预警和风险防控等。

（五）关于“刚性程序”的建议

《诉调对接实施办法》第七条对法院委托先行调解的期限作出

具体规定，自调解组织接受人民法院移送材料之日起计算，普通程

序为 15 日，简易程序为 7 日。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的，一次不超过

30 日，以两次为限，累计不超过 60 日；第八条规定案件调解不成的，

法院自收到调解组织终止调解的反馈之日起 3 日内转入审理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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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规定将确保调解效率，防止久拖不决。第十四条明确规定，当

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目的作出妥协而认可的事实，不得在

其后的诉讼中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依据，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

人均同意的除外。这一规则的确立，将有效消除当事人顾虑，鼓励

其坦诚协商，保障调解程序的独立价值和效率。

根据人民法院实践，对于调解程序中各方共同确认的“无争议

事实”，在后续诉讼中法院可以结合各方确认事实以及相关证据，对

于该“无争议事实”是否采信进行认定。同时，人民法院鼓励商事

调解组织通过书面形式对“调解成果固定与豁免”相关规则向当事

人进行告知。

（六）关于“夯实配套”的建议

即将出台的《若干规定》在监管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将作出相关

规定：在监管方面，将明确政府部门的监管保障职责、行业自律要

求、商事调解组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及年度报告制度、违法投诉处

理机制等；在人才培养方面，将规定人才队伍建设与支持，包括建

立国际商事调解人才库、鼓励产学研合作、支持开展能力水平评价

等。

2026 年，上海法院将继续开展各类培训，面向商事调解组织和

调解员进行疑难法律问题解读、诉调程序衔接以及典型案例分析等

授课。市商事调解协会成立后将就商事调解组织运营和商事调解员

能力水平的科学评估、商事调解员职业培训以及商事调解员名册国

际互认等展开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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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关于“深化协同”的建议

“1+5”文件出台后，我局和市高级法院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并组

建工作专班，建立常态化沟通协作，定期调度工作推进，指导各区

司法局和各级法院细化完善具体举措，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。

即将出台的《若干规定》将深化协同理念，明确发展改革、商

务、国资、金融、财政、税务、交通、知识产权、人才等部门和贸

促、工商联等单位的促进保障职责，健全重点领域专项工作机制，

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调解组织，支持调解组织的境外布局与合作，

建立健全跨部门宣传推广激励机制，相关规定将共同致力于推动形

成多方参与、有机衔接的商事调解发展生态圈。后续，我局还将借

助上海航运法律共同体、上海金融法律共同体等工作平台和机制，

协同各方力量共同促进商事调解发展，着力打造上海商事调解专业

名片。

最后，感谢您对商事调解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您再次提出

宝贵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6 年 5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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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厅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6 年 5月 20 日印发


